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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艳蕊

在天津，提起津酒无人不晓，这
是天津市最大的白酒酿造企业，也
是我国酿酒行业骨干企业之一，连
续被评为“中国白酒工业百强企
业”，并于 2010年荣获“中华老字
号”称号。而最近几年，天津的老百
姓却有些搞不明白了，津酒似乎出
了一个子品牌———大津酒，凡是有
“津酒”的专卖店，旁边必然有“大津
酒”专卖店，一些“大津酒”的导购甚
至也会说这是一个厂家的。由于这
个子品牌的广告宣传力度、市场推
广远远高于津酒，其又价格远远低
于津酒，因此而迅速占领天津市场。

然而，记者就此采访了津酒集
团品牌负责人时，得到的答复却出
人意料：津酒和大津酒没有任何关
系，是真正的竞争伙伴。津酒是一个
工艺全能，设备完善，酿酒、灌装、仓
储、经营、管理能力综合平衡的规范
型酿酒企业 ，而大津酒集团下辖香
港金街酒业集团，天津大津酒厂，天
津合展公司，天津真德公司，东丽湖
古矿泉水厂，吉林华侨酒业，吉林万
泰酒业，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于
一身，显然是以资本运作为主的一
家公司。

李鬼不再是假货的代名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市场
上像津酒和大津酒这样，存在多年
的“傍名牌”、“搭便车”现象现在愈
演愈烈，如“红午”饮料、“康帅傅”方
便面、“啄木鸟乐园”皮鞋等。其他如
麦当劳童装与麦当劳公司、骆驼鞋
与骆驼烟生产公司、萍果手机与苹
果手机，都让消费者难辨真假。
曾经，“傍名牌”者就像假冒李逵

的李鬼，不仅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
序，而且损害名牌经营者和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社会反映强烈。而如今，李
鬼们已经通过商标注册等法律手段
将品牌合法化了，于是，市场上大部
分李鬼已经不再是假货的代名词，作
为多年从事知识产权保护的专家，维
权网总编辑吴晓伟告诉记者：“打个
比喻，如今市场上，李鬼与李逵均是
具备公民资格的人了。”

北京华标律师事务所律师、多
年来研究知识产权侵权案例的律师
李标田向记者介绍，傍名牌现象发
展至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阶段一：商标傍名牌
第一阶段的傍名牌比较直接。

典型的表现是：打“擦边球”。也就是
侵权人在自己生产销售的产品上使
用了模仿著名商标的商标标识。将
一些著名品牌加上前缀或者后缀后
使用，例如将“津酒”，加上前缀变成
“大津酒”，加上后缀，“津酒伊伊”等。
其实就是商标侵权行为，一般很少
从不正当竞争的角度去处理。

阶段二：企业名称傍名牌
进入第二阶段，一些聪明的侵

权人开始从企业名称上做文章，利
用企业名称注册和商标注册相互独
立的特性，开始企业名称傍名牌的
行为。具体表现有：将著名的商标注
册成为自己的公司商号，混淆公司
名称与品牌名，使消费者误以为著
名的品牌就是这家公司生产的。比
如将著名的名牌“啄木鸟”中文商标
注册为“九江啄木鸟……公司”、“深
圳啄木鸟……公司”等。

后来情况愈演愈烈，侵权人发
现在香港注册公司极其宽松，甚至
不需要经过查名的阶段，而且带有
香港字样的企业名称本身就会给消
费者一种高档的感觉。因此，一些侵
权人开始使用著名商标作为主体部
分在香港注册公司，比如，注册“香
港飞利浦电器公司”、“香港飞利浦
国际有限公司”等，然后将香港公司

作为监制单位，在自己生产的产品
包装上突出使用。这一来，给消费者
的感觉是国际名牌的公司对这些产
品进行质量监控与质量保证。

这种现象有一段时间极为普
遍。外资企业品牌保护委员会曾经
对其几百家会员企业遇到的这类问
题做过一个调查，调查发现 90%以
上的外资会员企业都遇到这类傍名
牌问题，其中有些知名企业甚至遭
遇了近 200个侵权的企业名称。

阶段三：企业域名傍名牌
经历了这两阶段之后，伴随着网

络的发展，网络销售作为销售渠道的
一种模式被追捧，域名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了企业、商品识别的功能(有人
甚至谓之为电子商标)，于是新的傍
名牌行为也就随之出现。这阶段的傍
名牌行为具体体现在，侵权人将著名
商标作为自己注册的域名的主体部
分，来造成消费者的混淆，是消费者
误认为网站上销售的产品是著名商
标持有人的产品。域名傍名牌行为的
侵权判定比前两种傍名牌行为更为
复杂、隐蔽，也更具杀伤力。

法律认定难度大、企业
维权成本高助推李鬼成长

吴晓伟告诉记者，根据我国《商
标法》第 52 条和《商标审查准则》，
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
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
商标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属于侵犯
注册商标专用权。商标持有人可以
通过法院，也可以向国家工商总局
商标局申请侵权商标使用权。象“津
酒”、“大津酒”这种品牌相似度高、
消费者容易混淆、同领域、在同一销
售区域进行销售，已经造成主观故
意侵权。

那么，遇到这种侵权案例，为什
么一些大企业一般首选沉默？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有些企业
在遭遇知识产权侵权后，主动维权也
见到了明显效果，比如小肥羊状告国
家商标评审委员会胜诉，按照法院判
决，商评委将撤销对其于 2009年 8
月 24日，核准内蒙古华程科贸有限
责任公司注册“小肥羊”为其涮羊肉
汤料等调味品的商标的裁定。路虎要
求撤销“陆虎汽车”品牌胜诉。

但是，企业要主张权利所需要
的成本很高，一审、二审到复审一般
需要 2—3年时间，其所需的费用除
了律师费用、诉讼费用，还需要企业
高层持续关注所需要的费用，及企
业配合诉讼所需要配备的人力物力
成本，没有几十万上百万是无法最
终胜诉的。

另外，“傍名牌”现在还存在法
律认定难度大的问题，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这样
一个案例，曾经有一家生产视频的
企业，品牌叫“苹果”，苹果公司如果
主张权利，那这家企业可辩解：你是
生产移动终端的，而我是生产视频
的，不构成竞争，而无竞争关系、跨
行业申请品牌是法律允许的，另外，
不是也有一家生产服装的“萍果”品
牌吗？你为什么不去告他？

类似难以认定的还有小肥羊案
涉及的一家粉丝品牌“小肥羊”，法
院裁定时甚至指出，小肥羊是火锅，
中国人吃火锅一般会选择涮粉丝，
消费者会误认为是同一个品牌，所
以裁定“小肥羊”粉丝侵权成立。

山寨品牌：劣币驱逐
良币抑或替人养子

由于品牌侵权法律认定难度
大、维权成本高而使一些企业、甚至
国外的大品牌企业都不愿触碰这一
领域，“这样做，短时间可以为某些
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但长此以往，中

国真的成为山寨王国了，中国企业
的国际影响会越来越不好，企业竞
争环境也会恶化。”

上海通达商标代理有限责任公
司侯化崇律师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
出：法律是低于道德标准的。如果企
业仅以不违法作为准则，那这家企
业显然也不会成为一家有社会责任
的企业。

品牌经营是一种战略性投资，
差异化定位是其发展的最核心内
容。从品牌形成的过程中来看，一个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长期所倡导的价
值观承诺凝固下来就形成了品牌。
消费者所认可的也正是品牌背后的
这种承诺，而“傍名牌”并没有这种
内置的东西，只是形式上的相近。相

反地，如果消费者接受了一个“非名
牌”的承诺，这同样也就成为了一个
名牌。在消费者尚不成熟的情况下，
“傍名牌”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认
可，这从宏观上形成了“劣币驱逐良
币”的不合理现象，从而对整个中国
品牌的形成和发展造成了伤害。

再从傍名牌企业的角度看，企
业即使合法傍上名牌，如果产品质
量低劣，不但损害了大品牌的形象，
其自身仍然难以持续发展；而如果
企业产品质量好、定位准确，市场发
展空间无限，这时傍名牌反而会成
为企业发展的天花板，像“大津酒”
之类的品牌，多年投入的品牌维护
费用其实都在替“津酒”培养品牌，无
异于替人养子，得不偿失。

本非同根生，何来兄弟名？
大津酒 VS津酒，红午 VS红牛，康帅傅 VS康师傅……知名品牌

纷纷被“傍”，侵权者披合法化外衣

津酒、大津酒相邻而居


